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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一些搞装修的为了省事把建筑垃圾偷偷堆
到我们村的草地上，刚开始还不是很多，村委会也及时
阻止，后来倒垃圾的车越来越多，政府部门也来查过，
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不是检察院的同志来管
这事，估计现在这里的垃圾都能堆到旁边铁路上去了
……”近日，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和兴村村委会主任徐东
升感慨地说。

2023年 2月，“益心为公”志愿者徐东升向红寺堡
区人民检察院反映，太中银铁路红寺堡镇和兴村段周
边草地被长时间大量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希望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介入调查。该院及时开展调
查工作，发现现场堆放着混凝土残渣、水泥板、废木
板、白色塑料薄膜、塑料布、泡沫板等建筑垃圾以及塑
料瓶、编织袋等生活垃圾，经GPS工具测量，倾倒垃圾
占地面积达 13178平方米，严重污染周边群众生活环

境、影响铁路沿线安全。红寺堡区人民检察院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与区住建局、环保局、综合执法局、
红寺堡镇政府积极磋商，建议各行政单位履行应尽的
监督管理职责，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建筑垃圾的违
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及时对该处建筑垃圾进行清
运，恢复草地植被，消除铁路沿线安全隐患，保障社会
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各相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履职，对倾倒在
草地内、公路两侧、铁路道旁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进行全面清理，并加装监控设备。综合执法局加强
巡查，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保障铁路运行安全。检察机关以磋商为主要手
段，搭建与行政机关的交流平台，督促其依法履职，
力求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的同频共振，凝聚公益保
护合力。

近日，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宁
夏渠首管理处人员，对大清渠两岸违法
排污进行检查。

吴忠检察：公益诉讼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屏障”
本报记者 何巧云 通讯员 马勇 张亚楠

深秋季节，走进黄河吴忠市过境段，从黄河公园乘船顺流而下，水波荡漾，两岸叠翠，这黄与绿的交错中，犹如在一幅山水画中穿行……

从“初生”到“茁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一路走过七个春秋……

近日，记者走进吴忠市人民检察院，走进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现场，切身感受吴忠市两级检察机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的工作成效，为检察机关努力实现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

纠正违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守护一方“高颜值”山水画卷提供坚实司法保障点赞。

从河湖到田园，从土壤到水源，从桥梁到矿山……

处处挥洒着吴忠检察人的辛勤汗水……

原来的危桥，如今被修建得宽阔
安全，在利通区郭家桥乡刘湾村，忙
碌的村民骑着满载蔬菜的三轮车穿
梭在沙江桥上……

“我就在桥边住着，开了 30 多
年的小卖部，以前的桥，就是两块
水泥板子铺的，中间的缝隙很宽，
车辆一过，我总是会担心地看一下
桥身，要是看见孩子们在桥上玩，
我总会让他们到其他安全的地方
去玩……30 多年，心上就结成了一
个疙瘩。如今桥修好了，我这疙瘩
也解开了，我也不再担心过往车辆
了。”记者随同吴忠市和利通区两
级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古灌渠上
桥梁安全案件开展“回头看”时，利
通区郭家桥乡刘湾村村民杨晓梅
讲述着这座桥 30 年的变迁和她的
心结。

“心情敞亮了，老百姓的出行安
全得到了保障，非常感谢检察机关、
利通区政府，解决了我们村 1000户

村民的出行困难……”刘湾村村民委
员会主任马军说。

“从今天的情况看，过往车辆车
速还是有点快，桥头路口弯道有些
急，有安全隐患，桥的入口处还需要
督促交管部门加装几条减速带，这个
问题也要解决……”“回头看”现场，
利通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
向村干部叮嘱道。

一份检察建议，就是一剂破解
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这几年，
我们在检察院的帮助下为群众办
了好多实事，要是没有他们支持，
我们可能一座危桥都拆不掉，仅去
年我们就拆了 11座危桥，而且通过
检察院协调、向有关单位发送检察
建议，今年渠道上又建成了几座新
桥……”自治区秦汉渠管理处水政
科科长马晓兵说。

2022年7月，吴忠市检察机关开
展桥梁安全专项监督活动，通过广泛
调研、实地调查，对利通区辖区桥梁

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8座桥梁存在
缺少护栏、缺少警示标识、桥体断裂
损毁老化等安全隐患，威胁群众出行
安全。

涉案桥梁大多系20世纪80年代
修建，权属情况复杂，为厘清涉案桥
梁主管部门和监管职责，吴忠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听证会，邀请
特邀检察官助理、人民监督员及相关
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通报桥梁安全
隐患，各责任部门结合自身职能、监
管难题等发表意见，通过公开听证，
各责任部门坦诚交流，均充分认识到
桥梁安全的重要性。

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就案件办理
情况形成专报，呈送市委、市政府相
关领导审阅，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作
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厘清职责，明
确责任，消除隐患，在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各单位真诚接受检察建
议并积极整改，为群众出行安全筑起
司法“防护栏”。

近日，利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前
期办理的涉供港蔬菜基地公益诉讼案件
开展“回头看”过程中，到田间地头实地了
解情况。

近日，利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对前期办理的涉供港蔬菜基地公益
诉讼案件开展“回头看”。

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利通区人民检察院、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参加吴忠市“守护母亲河，共建绿色家园”集体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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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吴忠市人民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检察官对黄河吴忠段河道
治理开展“回头看”。

10月29日，吴忠市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检察官对河湖是否存在污染
进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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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人民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技术支持实操培
训班。

近日，同心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排查农残膜回收处置不到位监督
线索。

“桥修好了，我30年的疙瘩解开了……”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
是吴忠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重要价值追求。

“我们单位虽有执法权，但缺少强
制执行措施，联系违法单位或人员时，
对方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接听，很不配
合，有时候我们在执法时感觉束手无
策。后来，通过检察院协调、发送检察
建议，以诉促治，很快就落实了……”在
卡子庙现场，青铜峡市自然资源局相关
人员告诉记者。

2022年 10月，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
对浩源石料有限公司、宁远建材有限公
司和九泉沟建材有限公司未积极履行
矿山恢复治理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以
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向企业进行释法
说理，企业同意自行恢复治理，和解结
案 2件。因九泉沟建材有限公司整改缓
慢，该院按照集中管辖规定移送银川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九泉沟建材有限
公司在起诉前完成了修复治理。2023
年 6 月，针对其他企业仍然存在的整改
缓慢等问题，向行政机关提出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指导
涉案企业及违法行为人尽快完成矿山
修复治理任务。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
议后，高度重视，积极督促整改，共计拆
除 13家企业加工区、生活区房屋及废弃
建筑物 175间，拆除全部生产设备，清理
遗留石料 8.4 万吨，平整矿区、覆土、播
撒草籽 4091.77 亩，治理修复任务全面
完成，自治区专家组进行验收，并出具
验收意见。

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卡子庙
矿坑跨区域倾倒工业废水案入选最高人
民检察院“千案展示”活动典型案例，督
促行政机关整治洗车行违规采用地下水
案、督促林木资源保护和矿山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监督案件被自治区检察院评为
典型案例。

两级检察机关紧盯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依托信息共
享、案情通报、线索移送机制，发挥数
字赋能，综合运用打击、监督保护、预
防等措施，构建“刑事打击 +公益诉
讼+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生态检察工
作模式，深化执法司法协作，加强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近年来，吴忠市
两级检察院依法办理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982 件，行
政机关全部采纳检察建议和意见，积
极完成整改。

2020 年 11 月 25 日，吴忠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工作开
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2022
年 11 月，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向吴忠市
人民政府呈送《吴忠市检察机关近五年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综述》，获得市政府
主要领导肯定并批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扎实有效，对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等工
作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坚定不移地搞
下去”。

面对秦渠，很难想象这里曾被大量
垃圾覆盖的场景。

“我在秦渠边住了 40 多年，这条渠
就是我们的母亲渠，我从小就是喝这里
的水长大的，亲眼见证了秦渠的治理过
程，看着它重新变得干净了，真的很开
心。过去，夏天秦渠里经常飘着垃圾，
到了冬天，还有居民继续往渠里倒垃
圾，有时候真是惨不忍睹，现在秦渠通
畅了，环境卫生好了，早晚在秦渠两岸
锻炼身体的人越来越多，沿渠居民的心
情也舒畅了……”10 月 28 日，吴忠市人
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秦渠进行巡
查时，一位正在健身的大叔讲起了他眼
中的渠道治理变化。

“我们和检察机关合作得非常好，检
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连日来，在对秦渠，汉渠、黄
河沿岸等地生态保护案件“回头看”中，
自治区秦汉渠管理处相关人员介绍说。

吴忠市人民检察院与吴忠市河湖
长制办公室制定了《共同推进“水行政
执法+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服务保
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工作方案》，助推全市水生态
文明建设。利通区人民检察院、青铜峡
市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秦汉渠管理处
共同签署《关于开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的实施方案》，成立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办公室，建立

“渠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共同巡渠 50
余次，督促美化整治渠道 8 公里。针对
在滞洪区内种植林木和高杆作物等妨
害行洪安全的问题，利通区人民检察院
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磋
商、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相关职能部
门依法履职，推动保护行洪安全。该案
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深度报
道，同时入选最高检农业文化遗产和灌
溉工程遗产保护典型案例。

吴忠市检察机关与水务部门密切
配合，常态化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先

后 300余次到黄河吴忠段岸滩、清水沟、
苦水河等地查看现场，拍摄照片 3000余
张，使用执法记录仪现场记录 60 余次，
无人机巡查 120余次，制作调查笔录 80
余份，全面摸排黄河流域（吴忠段）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线索，
通过检察监督，黄河两岸河湖面貌大为
改观，人居环境持续得到改善。

吴忠市检察机关配合协助行政机关
对黄河生态园 149个违建项目按期完成
搬迁，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助力政府市
域治理。督促行政机关清理侵占河道非
法耕种土地 6910亩，清理河岸沿线水产
养殖污染20处7523亩，拆除违章建筑11
处3832亩，清理河道偷倒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 8万余立方米，封堵非法排污口 28
个，拆除未批违规取水泵站 10座。与水
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黄河治理专项行
动，对黄河沿线实地勘察、调查取证，针
对8家企业以黄河疏浚为名违法采砂、破
坏黄河生态环境的行为，向行政机关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清理河道非法采砂点7
处、恢复平整河堤6.5公里、拆除设备104
台、清运碴料14.2万方、恢复湿地2000余
亩，解决了8家企业长达7年的乱采乱挖
行为，有效保护了黄河生态环境和堤防
安全。

近年来，吴忠市检察机关开展“黄河
宁夏段水资源保护”和“黄河保护综合治
理”专项监督活动，督促行政机关治理违
法取水自备井近300口，责令企业足额缴
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213.61 万元。运用

“洗车行业非法取用地下水”监督模型办
理相关案件 18件，督促填埋违规自备井
20余口，关停不符合要求的洗车行2家，
帮助部分洗车行解决接入自来水管网问
题，从源头杜绝违规抽取地下水行为。
吴忠市检察机关黄河水资源保护工作得
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自治区人大有关领
导的肯定，吴忠市人民检察院被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水利厅
联合评为“全区水利工作先进集体”。

“以诉促治，事情很快就落实了……”

“秦渠重新变得干净了，真的很开心……”

“违章建筑被拆除了，植被恢复了……”

“在通知当事人拆除违建温棚时，当事人也不太乐
意，我们与盐池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一起去
定边县找到当事人，为其讲明法律规定，多次做工作
后，违章建筑拆除了，植被恢复了……”10月 25日，宁
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石
慧书介绍说。

2023年 9月，盐池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
职责中发现违法违规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线索，在调取
盐池县自然资源局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2021年
2月，违法行为人冯某某因搭建温棚，造成宁夏哈巴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 0.0995公顷林地被毁坏，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监管漏洞，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毁林开垦的违法行为，造成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处于受侵害状态。该院立案后
与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磋商，形
成磋商意见，督促该局履行职责，拆除林地上的温棚并
及时恢复原状，加大对毁林毁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该局收到磋商意见书后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向当

事人冯某某下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认可违法
事实且接受处罚决定，已按处罚决定拆除温棚及附属设
施，及时缴纳了罚款。收到回复后，盐池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实地跟进查看案件整改情况，确保问题全部得到
解决。

2024年 4月，盐池县人民检察院与银川铁路运输
检察院、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盐池县
林草局签订《关于落实府检联动机制，加强林草行政执
法与检察监督协作，共同打好黄河“几字弯”宁夏攻坚
战的意见》，联合建立了宁夏（哈巴湖）沙漠生态检察公
益诉讼保护修复基地，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近年来，吴忠市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毁林毁草”专
项监督活动，办理林草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35件，督促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完善林地审批手续，清理、修复被破
坏草地、林地 1101.23亩，向企业收缴罚款 11.44万元，
清退侵占林草地200余亩。盐池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督促胡某某破坏草原案被最高检评为荒漠化治理典型
案例。

“什么？检察官还管垃圾分类？”“这公益
诉讼听起来还真不错，关系到咱老百姓利益的
事儿它都能管！”秋收忙完之际，同心县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干警被村民团团围着，他们
正在向围观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等资料，
介绍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和管辖案件范围等有
关内容。

同心县属西部干旱地带，旱耕地面积是
水浇地面积的 2倍，农民为确保粮食产量，大
面积覆膜，每年覆膜耕地面积大概在 13万亩
到 15万亩之间。秋收后，农业生产经营者对
农残膜未及时回收，或者回收后未及时处理，
随意丢弃于田间地头，被风吹至房前屋后、田
野树梢、灌溉区内，影响土壤再生能力，破坏
耕地质量、农业环境和生态环境。

“我县目前设有农残膜回收点18个，回收
处理厂1个，每年回收的农残膜大概600吨到
800吨，通过财政补贴，和农残膜回收处理厂
达成协议，每吨残膜给回收处理厂补贴 300
元，由回收处理厂组织人员从各乡镇回收点
拉运至处理厂，对残膜进行‘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和乡镇政府督
促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及时高效回收残
膜，提高农民的主动回收残膜积极性。”同心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

自 2020年至今，同心县人民检察院依托
“公益诉讼+‘益心为公’志愿者”协同履职，
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拍照、无人机航拍等方
式查明，辖区 8 个乡镇 8 万余亩农残膜存在
未及时回收或者回收后未集中处理的问题，
遂向多家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11件、磋商
函 12件，建议各行政机关加强对农业生产者
的指导，帮助其科学处置农残膜，对未及时
回收处理的农残膜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回收，
做好农业土壤及环境污染防治。各行政机
关高度重视检察建议，制定相应措施积极整
改，及时解决乡镇农残膜回收网点台账缺
失、资料不全、数据不清等问题。指导农业

生产经营者尽快完成耕地残膜回收，开展残
膜回收“回头看”对未回收彻底的残膜进行
二次回收。实现农田残膜回收利用“资源
化、无害化”，做到应收尽收，有效减轻农业
面源污染。

吴忠市检察机关扎实开展“乡村振兴检
察行”活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高标准农田
建设管护不到位、乱占及破坏耕地违法行为
等“三农”领域突出问题，督促行政机关积极
履职。深入辖区各乡镇，对田间地头、沟渠、
公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卫生死角整
治清理不彻底等问题，督促行政机关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3000余吨，清理整治违
法养殖场10家，拆除在耕地上违法建筑的“大
棚房”21处，恢复耕地174.9亩。

“我多次参加过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
推进会，见证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服务保障

‘三农’的全过程，工作做得细、做得实，有成
效、有特色、有亮点，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了检察机关的法治担当、为民情怀。希望今
后与政府部门加强协作配合，以公益诉讼检
察助力乡村振兴。”吴忠市一名人大代表说。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是公益诉讼检察的
法定领域，也是重点领域。近年来，吴忠市检
察机关在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
下，自觉把检察履职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部署谋划，充分发挥“河长＋检
察长＋警长”“林长+检察长”等协作机制作
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助推水源涵养、生态修复、污染防治、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检察
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积极探
索‘府检联动’工作模式，推进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协同治理，让天蓝地绿、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环境宜人成为吴忠市最亮丽的名
片……”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分管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的负责人如是说。

“益心为公，残膜达到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垃圾清理了，生活环境变美了……”

11月7日，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宁夏秦汉渠管理处、利通区人民检察院、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灵武市人民检察院
对秦汉渠等宁夏引黄古灌区水利设施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活动。


